附件2

川北医学院教职工请假审批表

	姓名
	
	职务

职称
	
	工作部门及电话
	

	请假

类别
	1.(病假      2.(事假      3.(婚假     4.(丧假

5.(产育假    6.(出国境    7.(进修     8.(其他假________

	请假

时间
	  自      年 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日   （共计   天）

	事由
	紧急情况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紧急情况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请假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部门

意见
	科室/教研室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人事处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年   月    日

	学校

意见
	请假人工作部门

分管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销假

记录
	销假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此审批表一式两份，工作部门、人事处各存一份。

2.病假、产育假、护理假等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。

3.部门有权准予的假期，部门意见即为审批决定意见，不再送人事或主管校领导审批，但仍需报人事处备案。
4.销假遵循谁审批向谁销假的原则。
